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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打工人，在日复一日的繁
忙工作中，如果因履行职务行为发
生交通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是由

“打工人”承担还是由用人单位来负
责？近日，农安县人民法院就审结
了这样一起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交
通事故引起的纠纷案件。

2024年4月，王某在驾驶大型
普通客车时因观察不力，与高某驾
驶的正在掉头的小型轿车发生碰
撞，事故致高某车辆损坏。经交警
大队认定：王某承担事故全部责任，
高某无责任。后高某要求王某赔偿
其因此次交通事故造成的各项损
失，双方对赔偿事宜未能达成一致
意见，故高某将王某、王某所属公司

及王某驾驶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诉
至法院。

法庭上，三名被告各执一词
……司机王某：“我是在工作中发生
的事故，公司给我投了保，公司应该
负责帮我赔。”

王某所属公司：“如果王某遵守
交通规则，就不会发生损害。公司
不应当担责。”

保险公司：“肇事车辆在我公
司投了交强险，应该按照法院判
决支付费用。”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相关规定，用人单位
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
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
权责任。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本

案被告中的司机王某系其所属公
司员工，其驾驶系职务行为，由此
产生的法律后果应当由所属公司
承担。

由于王某所属公司为该车辆
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案发
时属于保险期限内。故法院判
决：对原告提出的合理损失由保
险公司在保险限额内予以赔偿，
超出保险限额的部分由王某所属
公司赔偿。

判决下发后，高某特意向承办
法官赠送锦旗，以表达感谢之情。
至此，这起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的
交通事故纠纷案件得到解决。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为全面贯彻落实司法责任制，
提升案件办理质效，9月 14日，长
春市二道区人民法院召开案件质
量评查会议，专项评查全年改判案
件，总结在审判过程中遇到的法律
问题，着力健全完善统一法律适
用，促进审判质效提升。党组书
记、院长苏洪涛主持会议，审委会
委员及部分员额法官、法官助理参
加会议。

会上，评查人逐案介绍案情、改
判理由和初步评查意见，承办法官
就案件情况进行说明，对上级法院

改判原因详谈了自己的体会和认
识，审委会委员就案件事实认定是
否清楚、适用法律是否正确等一系
列问题进行深入的研讨剖析，总结
经验教训，统一裁判尺度。部分员
额法官及法官助理旁听会议，听取
参会人员的发言讨论，做到以评促
改、以评促学，提高案件质量意识、
责任意识、精品意识。

苏洪涛就进一步提升案件质量
提出要求：要树立正确司法理念，
深入贯彻“公正与效率”“如我在
诉”等现代司法理念和工作要求，

牢牢把握案件质量“生命线”，全面
提高案件质效。

要着力加强业务学习，及时更
新知识储备，注重提升法律知识能
力、驾驭庭审能力、群众工作能力，
不断淬炼法官“看家本领”，用好

“法答网”“案例库”等工具平台，统
一裁判尺度，提高案件质量。要及
时总结审判经验，注重案件评查结
果的运用，加强梳理分析，统一裁
判尺度，真正将评查结果转化为推
动案件质效稳步提升的有效抓手。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让科技扎根泥土 让果实结遍田间

我省科技小院摄影展在长举行

作为 2024 年全国科
普日暨吉林省科普周活
动的重要活动之一，“让
科技扎根泥土·让果实结
遍田间”——吉林省科技
小院摄影展近日在长春
举行。此次活动由吉林
省科学技术协会、吉林省
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
吉林省科普服务中心、吉
林省摄影家协会承办。
本次参展的科技小院，是
由省科协联合省内 12家
高校、科研院所共建，覆
盖了农业种植、畜禽养
殖、中药材种植、食用菌
栽培、特色经济作物、农
产品加工等六大产业类
别，这些科技小院在促进
科技成果向实际生产力
转化、提升农民科学素
质、推动农业产业升级等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据了解，此次摄影展
重点突出我省人参产业
发展，摄影家们深入敦化

人参科技小院、吉林抚松
人参科技小院、吉林桦甸
人参科技小院等7家人参
科技小院蹲点拍摄，旨在
用影像助力打造具有吉
林特色的人参产业文化，
擦亮“长白山人参”这块
金字招牌，推动吉林省人
参产业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在中国农技
协的指导下，我省经中国
农技协批复的科技小院
已达到 134家，其中省内
建设 128 家，跨省共建 5
家，国外建设1家，数量位
居全国第一位，占全国总
数的 10%。全省科技小
院市州覆盖率 100%，县
（市、区）域覆盖率88.7%，
涵盖种植、养殖、农业工
程、农业经营管理等62个
产业类别，形成了具有吉
林特色的“小院矩阵”，成
为推动农业现代化和乡
村振兴的亮丽名片。

吉林日报记者 王丹

近日，长春市经开区法院审结
了一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
件，在法官的见证下，被告当庭给付
赔偿，双方案结事了。

王某在驾驶车辆过程中与苗某
驾驶的车辆发生碰撞，致使苗某受
伤，车辆损坏。经交警部门认定，王
某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王某陪同
苗某前往医院就医，但并未垫付任
何费用。苗某诊治康复后，就医疗
费和车辆维修费未能与王某达成一
致意见，为了维护自身权益，苗某诉
至法院。

在本起案件中，王某并未为其
驾驶的车辆投保任何保险，故其需
自行承担侵权责任。王某在案件
审理过程中抱有极大的抵触心
理。经过对案情的考量，办案法官

认为案情清晰明了，双方权利义务
关系明确，原、被告双方的争议点
在于赔偿金额及赔偿时间。经过
办案法院与苗某的电话沟通，为尽
快获得赔偿款项，降低诉讼成本，
苗某同意与王某进行调解。在向
王某进行多次释法明理后，王某表
示虽然经济上有所困难，但会尽力
一次性尽快结清款项，希望能通过
调解将案件彻底解决。办案法官
将苗某与王某约至法院，王某当庭
将赔款交付给苗某。

机动车强制保险的意义在于为
交通事故中的受害者提供基本的保
障，减轻车主的经济负担，确保受害
者在遭受意外时能够得到及时的经
济救助，避免因责任方无法负担赔
偿责任而导致受害人权益受损。交

强险具有强制性，未投保强制保险
的机动车不得上道行驶，否则将面
临行政处罚。驾驶人应自觉遵章守
纪，安全驾驶，文明行车，当发生矛
盾纠纷时，若无法通过协商解决，应
积极寻求诉讼等其他途径以维护自
身合法权益。

法官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三条规定：

“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
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先由承保
机动车强制保险的保险人在强制保
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
部分，由承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保
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予以赔
偿；仍然不足或者没有投保机动车
商业保险的，由侵权人赔偿。”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事故发生无强险 法院调解化纠纷

驾驶公司车辆发生事故 损失谁来赔

长春市二道区法院召开案件质量评查会议

架空线缆不规范，不仅影响市
容市貌，也存在安全隐患，近日，长
春大学宿舍小区7号楼的居民向城
市晚报全媒体记者反映，家门口的
线缆下垂严重，线缆随风摇摆，看着
就危险，大家很是担心。

小区居民李阿姨说，近日，她早
上出门买菜，发现有条线缆一直在
空中随风摇摆。虽然线缆处于小区
最里面的7号楼5单元，并未在人员
密集区域，但也会给过往行人和车
辆带来安全隐患。

根据居民反映的位置，记者现
场查看发现，下垂线缆处于7号楼5
单元与另外一栋楼之间，一捆扎得
整齐的线缆横跨而过，因为距离过
长，中间部位又没有支撑，线缆严重
下垂。

小区居民告诉记者，一个月前
就出现了线缆下垂问题，居民在业
主群里相互提示注意安全。同时，
也向线缆所属的运营商反映过，工

作人员回复，他们一直在沟通处理，
现在线缆却越垂越低，居民非常担
心存在安全隐患。记者现场尝试联
系线缆运营商得到反馈，该线缆涉
及多家运营商，需要统一协调才能
处理。

记者随后将该情况反映到长春
市12345政务服务热线，工作人员
称，他们会将此事反映给相关单位
处理，城市晚报也将持续关注后续
情况。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刘佳雪

市民反映：小区线缆低垂存安全隐患

线缆垂在半空中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刘佳雪 摄

中秋节期间
二十余部佳片集中热映

今年中秋档电影市场
比较往年格外“卷”，20余
部影片同台竞技。借小长
假的“东风”，我省各大影
院也迎来了一波观影热
潮。

票房亮眼的暑期档过
后，今年中秋档被称为

“最挤的中秋档”，不仅影
片数量多，题材也涵盖了
情感、喜剧、悬疑等多个
方面，还有经典大片重
映。截至9月 16日 13时
46分，今年中秋档档期内
票房（含预售）突破2亿。
其中，影片《野孩子》《一
雪前耻》《出走的决心》暂
列当前中秋档档期内票
房前三位。“中秋是一个
团圆幸福的节日，我提前
查了一下《野孩子》这部
电影，它讲述的是一个互
相守护和救赎彼此的温

情故事，所以我和朋友们
选择来看这部电影，希望
在观影中得到温暖的慰
藉。”刚刚在吉林剧场国
际影城看完影片的观众
张兴告诉记者。

随着科技的发展，影
院的观影体验也在不断提
升。9月13日，我省首座
IMAX激光影厅在长春万
达影城红旗街万达广场店
正式启幕，为观众提供了
更加震撼的视听享受。此
外，为了增添节日氛围，不
少影院也下足功夫。不仅
在大厅和放映厅内布置了
中秋元素的装饰，还特意
安排了中秋主题的活动和
互动环节。观众们在观影
前后，可以参与活动或拍
照打卡，感受浓厚的节日
气氛。

吉林日报记者 马璐

遛狗不牵绳撞倒人？判了

在机动车道上骑两轮
电动车被狗狗撞上，骑行
人受伤住院，责任到底在
谁？近日，和龙市人民法
院受理了这起“车狗相撞”
的案件，法院会如何裁判？

此前，当事人李某在骑
电动车去上班时，路边忽然
蹿出一只狗，电动车来不及
闪躲，致使李某摔倒，李某
随即被送往医院治疗。事
发后，交警大队认定李某不
承担责任，并查明导致此次
事故的狗属于王某。

出院后，李某找到王
某要求其赔偿，被王某拒
绝。李某遂起诉至法院，
要求其赔偿医疗费、误工
费、残疾赔偿金等合计3万
余元。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交通事故认定书以及出警
笔录证明了事故发生的原
因系王某的狗撞上李某骑
行两轮电动车，案发时王
某未对狗拴绳，致使李某

受伤，李某不承担责任。
本案系饲养动物损害责任
纠纷，根据法律规定应由
饲养人即王某承担赔偿责
任，一审判决王某赔偿李
某各项损失3万余元，原、
被告均未上诉，现案件已
经生效。

法官提示：近年来，宠
物狗因未牵绳导致的纠纷
事故频繁出现。大家须
知，遛狗牵绳不仅是道德
要求，亦是法律规定。饲
养人务必要了解并认真遵
守相关管理规定，严格约
束自身行为。当遭遇宠物
狗侵害时，要及时保留相
关证据。建议第一时间报
警，调取附近监控视频，或
用手机拍摄饲养人及宠物
狗、本人伤情、事发现场
等，确认饲养人身份信息，
固定证据；受伤就医后，留
存诊断证明、就医记录、医
疗票据等。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